
股票代码：

６０１７２７

股票简称：上海电气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１５

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

解除限售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数量为

３１５

，

９４０

，

２５５

股

●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６

日

一、非公开发行

Ａ

股的相关情况

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上海电气”、“公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以下简称“本次发

行”） 方案经上海电气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７

日召开的董事会二届二十一次会议、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３

日召开的

２００８

年年度股东大会、

２００９

年第一次

Ａ

股类别股东会议及

２００９

年第一次

Ｈ

股类别股东会议、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２６

日召开的董事会二届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于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５

日

审议通过上海电气本次发行申请。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０

日，中国证监会出具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４９７

号文核准上

海电气非公开发行股票不超过

７

亿股。

本次非公开发行，公司通过向

５

名特定投资者共发行了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３１５

，

９４０

，

２５５

股，发

行价为人民币

７．０３

元

／

股。于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１４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

登记托管手续。 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非公开发行股票在限售期内予以锁定。

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

认购数量

（股）

限售期限

１

西部建元控股有限公司

１０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２

个月

２

云南省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５６

，

８７７

，

６６７ １２

个月

３

湖南省轻工盐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５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２

个月

４

无锡市新宝联投资有限公司

５１

，

２０９

，

１０３ １２

个月

５

国机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５０

，

８５３

，

４８５ １２

个月

合计

３１５

，

９４０

，

２５５ １２

个月

二、非公开发行至今公司股本变化情况

自限售起始日起至本公告日，公司总股本未发生变化，公司总股本为

１２

，

８２３

，

６２６

，

６６０

股。

三、本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上市流通情况

１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可上市数量为

３１５

，

９４０

，

２５５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２．４６％

；

２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６

日；

３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明细如下：

单位：股

序

号

有限售条件股份

持有人

本次上市流通股份

数量

占总股本比例（

％

）

剩余有限售条

件股

份数量

上市流通

日期

１

西部建元控股有限公司

１０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８１ ０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６

日

２

云南省城市建设投资有

限公司

５６

，

８７７

，

６６７ ０．４４ ０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６

日

３

湖南省轻工盐业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

５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４１ ０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６

日

４

无锡市新宝联投资有限

公司

５１

，

２０９

，

１０３ ０．４０ ０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６

日

５

国机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５０

，

８５３

，

４８５ ０．４０ ０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６

日

四、本次解除限售前后公司股本变动结构表

单位：股

本次上市流通前

本次变动增减

（

＋

，

－

）

本次上市流通后

有限售

条

件的流

通

股份

１

、上海电气（集团）总公司

持股（国家股）

７

，

４０９

，

０８８

，

４９８ ０ ７

，

４０９

，

０８８

，

４９８

２

、其他内资持股

３１５

，

９４０

，

２５５ －３１５

，

９４０

，

２５５ ０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合计

７

，

７２５

，

０２８

，

７５３ －３１５

，

９４０

，

２５５ ７

，

４０９

，

０８８

，

４９８

无限售

条件流

通股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２

，

１２５

，

６８５

，

９０７ ＋３１５

，

９４０

，

２５５ ２

，

４４１

，

６２６

，

１６２

２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２

，

９７２

，

９１２

，

０００ ０ ２

，

９７２

，

９１２

，

０００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合计

５

，

０９８

，

５９７

，

９０７ ＋３１５

，

９４０

，

２５５ ５

，

４１４

，

５３８

，

１６２

股份总

数

１２

，

８２３

，

６２６

，

６６０ ０ １２

，

８２３

，

６２６

，

６６０

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６

日

证券简称：上海电气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７２７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１４

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增加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临时提案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５

日（星期三）上午

９

点召开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有关会议事项通

知已登载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９

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

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４

日，公司接到控股股东上海电气（集团）总公司《关于对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增加临时提案的通知》。

上海电气（集团）总公司持有本公司

７

，

４０９

，

０８８

，

４９８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５７．７８％

，符合《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零三条第二款“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百分之三以上股份的股东，可以在股东大

会召开十日前提出临时提案并书面提交董事会”之规定。

临时提案：关于调整与上海电气（集团）总公司

２０１１－２０１３

年度关于贷款及贴现持续性关联交易的

议案

为提高公司所属子公司上海电气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的资金使用效率和收益，欲在原《贷款及贴

现服务框架协议》 的基础上于

２０１１

年至

２０１３

年增加向电气总公司及其附属公司贷款及贴现服务的金

额。 原协议项下建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及

２０１３

年三个年度各年发生的关联贷款及票据贴现每日结余

上限为：

２０１１

年度不超过

３０

亿元、

２０１２

年度不超过

４２

亿元、

２０１３

年度不超过

４５

亿元。

根据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８

日签署的 《贷款及贴现服务补充框架协议》， 建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及

２０１３

年三个年度各年发生的关联贷款及票据贴现每日结余上限调整为：

２０１１

年度不超过

４８

亿元、

２０１２

年

度不超过

５３

亿元、

２０１３

年度不超过

５３

亿元。

（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９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刊登的《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持续关联交易公告》。 ）

公司董事会认真审核上述临时提案，认为提案的内容、程序及提案人资格均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

同意将上述临时提案列入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议程。

除增加上述临时提案外，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会议时间、地点、股权登记日等其他事项不变。

特此公告。

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６

日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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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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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2196

证券简称：方正电机 公告编号：

2011-017

浙江方正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二、会议召开情况

1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

、表决方式：以现场投票表决形式

3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

2011

年

5

月

6

日（星期五）

13

：

00

4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公司二楼会议室

5

、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张敏先生

6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

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人共

15

人，代表股份数

73,537,548

股，占公司总股本

11,572.5

万股的

63.55%

。 董事长张敏先生主持了会议，会议对股东大会议案进行了讨论和表决。 公司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保荐代表人列席了本次会议。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方式对议案进行表决，各议案的审议及表决情况如下：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独立董事工作津贴标准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73,537,548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弃权。

二、《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1

、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张敏先生为公司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73,537,548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2

、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钱进先生为公司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73,537,548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3

、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孟宏亮先生为公司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73,537,548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4

、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项永旺先生为公司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73,537,548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5

、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胡宏先生为公司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73,537,548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6

、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蔡军彪先生为公司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73,537,548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7

、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马骏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73,537,548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8

、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陈希琴女士为公司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73,537,548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9

、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徐亚明女士为公司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73,537,548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三、《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1

、 选举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申虎先生为公司监事

表决结果：同意

73,537,548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2

、 选举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吴玲芳女士为公司监事

表决结果：同意

73,537,548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四、《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73,537,548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弃权。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蒋政村、张琦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进行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和方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会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浙江方正电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5

月

7

日

证券代码：

002196

证券简称：方正电机 公告编号：

2011-018

浙江方正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职工代表大会决议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浙江方正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三届监事会目前已经任期届满。 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公司监事会须选举职工代表监事一名。公司于

2011

年

5

月

6

日在

公司会议室召开职工代表大会，应到职工代表

52

人，实到

52

人。 会议由公司工会主席舒琳嫣女士主持。

经与会代表充分讨论表决后形成如下决议：

经公司工会提名，全体职工代表通过举手表决的方式，以

52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通过了选举

马斌武先生为公司职工代表监事（职工代表监事简历见附件），本次公司职代会推选产生的职工代表监事

将与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的非职工代表监事组成第四届监事会，任期三年。

附：职工代表监事简历

浙江方正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

5

月

7

日

附件：

职工代表监事简历：

马斌武，男，本科学历，

2002

年

7

月至

2007

年

4

月，任职于浙江方正电机股份有限总工办技术

员、平缝事业部品质管理部，

2007

年

5

月起，担任公司全资子公司浙江方德机电制造有限公司伺服事业

部马达制造部经理。 现担任浙江方正电机股份有限公司办公室副主任。 马斌武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

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马斌武先生与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

联关系，也未持有公司股份。

证券代码：

002196

证券简称：方正电机 公告编号：

2011-019

浙江方正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浙江方正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于

2011

年

4

月

25

日

以邮件、传真或专人送达形式发出，会议于

2011

年

5

月

6

日下午

14:30

在浙江方正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会

议室召开。 会议应到董事

9

人，实到董事

9

人。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

决议合法有效。 会议由董事长张敏先生主持，经与会董事充分讨论，表决通过如下事项：

一、会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弃权，

0

票反对的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副

董事长的议案》；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选举张敏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选举钱进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副董事长。

二、会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弃权，

0

票反对的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四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

的议案》；

第四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如下：

1

、战略委员会：张敏先生、钱进先生、孟宏亮先生、胡宏先生、马骏先生，其中主任委员为张敏先生；

2

、审计委员会：徐亚明女士、陈希琴女士、胡宏先生，其中主任委员为徐亚明女士；

3

、提名委员会：陈希琴女士、项永旺先生、马骏先生，其中主任委员为陈希琴女士；

4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马骏先生、徐亚明女士、蔡军彪先生，其中主任委员为马骏先生。

三、会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弃权，

0

票反对的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经董事长张敏先生提名，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决定聘任钱进先生为公司总经理；聘任胡宏先生为公司

常务副总经理；聘任胡宏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聘任胡宏先生兼任公司财务负责人。

公司独立董事对董事会聘任的高级管理人员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公

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聘任的总经理、常务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及董事会秘书符合担任上市公司

高级管理人员的条件，能够胜任所聘岗位的职责要求，没有发现《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

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本人同意公司董事会聘任钱进先生为公司总经理，聘任胡宏先生为公司

常务副总经理，聘任胡宏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兼财务负责人。

四、会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弃权，

0

票反对的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经董事会秘书胡宏先生提名，聘任周涛铭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附件：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特此公告！

浙江方正电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5

月

7

日

附件：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钱进，男，中国籍。 曾担任浙江方正电机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兼常务副总经理，现担任浙江方正电

机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同时兼任方德机电、方正东进董事长。 钱进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和实

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钱进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844.9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10.95%

，钱进

先生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胡宏，男，中国籍。历任丽水方正电机制造有限公司财务部部长、浙江方正电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财

务总监兼财务部经理。 现担任浙江方正电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 胡宏先生与公司

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胡宏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76

万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0.99%

，胡宏先生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周涛铭，男，中国籍，本科。

2004

年

7

月至

2008

年

2

月，就职于浙江方正电机股份有限公司总工办，

2008

年

3

月起进入公司董事会办公室工作，并于

2008

年

11

月参加了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董事会

秘书培训班（第四期）取得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现任公司董事会办公室证券事务代表。 周涛铭与公司及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未持有公司股份。

证券代码：

002196

证券简称：方正电机 公告编号：

2011-020

浙江方正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全体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承担责任。

浙江方正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于

2011

年

4

月

25

日

以邮件、传真或专人送达形式发出，会议于

2011

年

5

月

6

日下午

15:30

在浙江方正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会

议室召开。会议由马斌武先生召集并主持，参加会议的监事为：申虎先生、吴玲芳女士。本次会议召开程序

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以书面表决的方式，审议并表决了以下议案：

会议以

3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会议

选举马斌武先生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主席。

特此公告！

浙江方正电机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1

年

5

月

7

日

证券代码：

002019

证券简称：鑫富药业 公告编号：

2011-019

浙江杭州鑫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重要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方式召开。

2

、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1

年

5

月

6

日上午

9:00

，会期半天。

2

、召开地点：浙江杭州临安锦城街道公司综合办公楼二楼会议室。

3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

、会议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的方式。

5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过鑫富先生。

6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浙江杭州鑫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

10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

92,944,848

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2.17%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等出席了本次会议。

四、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0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

92,944,848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2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0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

92,944,848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3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0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

92,944,848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4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0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92,944,848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5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0

年年度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

92,944,848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6

、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0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

92,944,848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7

、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担任公司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92,944,848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8

、审议通过了《关于处理重庆羟基乙酸项目的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

92,944,848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9

、审议通过了《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和核销资产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92,944,848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10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会四个专门委员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92,944,848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11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

<

董事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92,944,848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12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

<

监事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92,944,848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13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

<

独立董事工作制度

>

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92,944,848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14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

<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92,944,848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五、律师见证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国浩律师集团（杭州）事务所王侃律师、杨钊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

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表决程序等事宜，均符合法

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所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

、《浙江杭州鑫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 《国浩律师集团（杭州）事务所关于浙江杭州鑫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法律意

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杭州鑫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O

一一年五月七日

证券代码：

002093

证券简称：国脉科技 公告编号：

2011-020

国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新增、变更或否决提案。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会议召开时间：

2011

年

5

月

6

日上午

9:00

开始

2

、会议召开地点：福州市江滨东大道

116

号公司会议室

3

、股权登记日：

2011

年

4

月

28

日

4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的方式

6

、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隋榕华先生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 《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

《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

5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

266,569,947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的

61.63%

，公司董事、部分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公司董事、监事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国浩律师集团（上海）事务所孙立、唐银锋律师见

证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二、提案审议情况

（一）本次大会每项议案采取现场记名投票方式进行表决。

（二）出席会议的股东逐项审议了本次大会的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1

、审议通过《公司

2010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

266,569,947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00%

。

2

、 审议通过《公司

2010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

266,569,947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00%

。

3

、审议通过《公司

2010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

266,569,947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00%

。

4

、审议通过《公司

2010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266,569,947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00%

。

5

、审议通过《公司

2010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为：同意

266,569,947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00%

。

6

、审议通过《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融资总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

266,569,947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00%

。

7

、审议通过《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总额度的议案》，该议案须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

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方可实施。

表决结果为：同意

266,499,447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

；反对

70,500

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00%

。

8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向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266,499,447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

；反对

70,500

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00%

。

9

、审议通过《关于聘请公司

2011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266,569,947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00%

。

上述议案内容详见

2011

年

4

月

16

日《证券时报》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http://www.cninfo.com.

cn

）。

三、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公司三名独立董事分别在本次大会上述职，主要就其出席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情况、投票情况、

发表独立意见情况以及参加董事会专业委员会工作等情况向公司股东汇报工作。

《公司独立董事

2010

年度述职报告》全文参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http://www.cninfo.com.cn

）。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大会由国浩律师集团（上海）事务所孙立、唐银锋律师出席、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本

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均合

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法律意见书全文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http://www.cninfo.com.cn

）。

五、备查文件

（一）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二）国浩律师集团

(

上海

)

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国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5

月

6

日

证券简称：独一味 证券代码：

002219

公告编号：

2011-014

甘肃独一味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重要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况发生。

一、会议通知情况

《甘肃独一味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于

2011

年

4

月

15

日刊

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已经披露。

二、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于

2011

年

5

月

6

日上午

9

：

30

时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召开。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朱锦先生主持大会，出席本次现场会议的股东及

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

5

人，代表股份

19,879.60

万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6.51%

。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会议合法有效。

四川协众律师事务所向敬、张明军律师为本次股东大会作现场见证。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与会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经过认真审议，以记名投票的表决方式逐项审议了以下议案并形成本

决议：

（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

董事会

2010

年度工作报告

>

的议案》。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赞成

19,879.60

万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

；同意的股份数占出席会议的股东

(

或其授权代表

)

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表决结果为通过。

（二）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

监事会

2010

年度工作报告

>

的议案》。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赞成

19,879.60

万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

；同意的股份数占出席会议的股东

(

或其授权代表

)

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表决结果为通过。

（三）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0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赞成

19,879.60

万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

；同意的股份数占出席会议的股东

(

或其授权代表

)

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表决结果为通过。

（四）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1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赞成

19,879.60

万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

；同意的股份数占出席会议的股东

(

或其授权代表

)

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表决结果为通过。

（五）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0

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赞成

19,879.60

万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

；同意的股份数占出席会议的股东

(

或其授权代表

)

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表决结果为通过。

此议案实施完毕后， 同意授权董事会办理因

2010

年度利润分配议案而引起的公司注册资本变更等

相关事宜，具体内容为：根据此议案实施后的结果，增加公司注册资本、修改《公司章程》相应条款及办理

工商变更登记等事宜。

（六）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0

年年度报告

>

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赞成

19,879.60

万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

；同意的股份数占出席会议的股东

(

或其授权代表

)

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表决结果为通过。

（七）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0

年度审计报告的议案》。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赞成

19,879.60

万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

；同意的股份数占出席会议的股东

(

或其授权代表

)

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表决结果为通过。

（八） 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续聘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

2011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

案》。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赞成

19,879.60

万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

；同意的股份数占出席会议的股东

(

或其授权代表

)

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表决结果为通过。

（九）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0

年度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赞成

19,879.60

万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

；同意的股份数占出席会议的股东

(

或其授权代表

)

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表决结果为通过。

（十）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中国农业银行康县支行申请

1.5

亿元流动资金授信贷款额度的议案》。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赞成

19,879.60

万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

；同意的股份数占出席会议的股东

(

或其授权代表

)

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表决结果为通过。

四、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公司独立董事白慧良先生、范自力先生、黄友先生向本次股东大会作了

2010

年度述职报告。 公司独

立董事

2010

年度述职报告全文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四川协众律师事务所就本次会议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 召集人资格及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 《公司法》、《规

则》、《公司章程》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

、甘肃独一味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四川协众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甘肃独一味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一年五月七日

股票简称：华海药业 股票代码：

600521

公告编号：临

2011-013

号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通讯方式）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

"

公司

"

）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于二零一一年五月六日

以通讯方式在公司四楼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会董事九人，实际到会董事九名，符合召开董事会会议的法

定人数。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陈保华先生主持，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程序符合《公司

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决议：

1

、审议通过了《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工作制度》；

表决情况：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工作制度》请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

特此公告。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零一一年五月六日

证券代码：

002269

证券简称：美邦服饰 公告编号：

L20110506001

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上海邦购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的公告

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负连带责任。

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的全资子公司上海邦购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

"

邦购科技

"

）于近日取得由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上海市财政局、上海市国家税务

局、 上海市地方税务局颁发的 《高新技术企业证书》， 其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 （证书编号为：

GR201031000111

）

,

有效期三年。

根据相关规定，上海浦东新区内在

2008

年

1

月

1

日之后完成登记注册的高新技术企业，在上海

浦东新区内取得的所得，自取得第一笔生产经营收入所属纳税年度起，第一年至第二年免征企业所

得税，第三年至第五年按照

25%

的法定税率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

邦购科技成立于

2009

年

2

月，根据上述政策，邦购科技

2010

年度可享受免征所得税、

2011

年至

2013

年可享受减半征收所得税的优惠。 上述优惠政策将对公司本年度及未来三年的业绩产生一定

的影响。

特此公告。

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1

年

5

月

6

日

证券代码：

000983

证券简称： 西山煤电 公告编号：

2011--019

山西西山煤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举行

2010

年度业绩说明会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本公司已于

2011

年

4

月

8

日披露了

2010

年年度报告。 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深入全面了解公司情

况，公司定于

2011

年

5

月

10

日（星期二）下午

15

：

00-17

：

30

举行

2010

年度业绩说明会，现将有关事项公

告如下：

本次年度业绩说明会将在深圳证券信息有限责任公司提供的网上平台采取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

投资者可以登录

"

山西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

"

（

http://chinairm.p5w.net/dqhd/sx/

）参与交流。

公司出席本次年度报告网上说明会的人员有：副董事长、总经理胡文强先生、董事会秘书宁志华先

生、总会计师李群先生、财务部长樊大宏先生。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山西西山煤电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

5

月

6

日

证券简称：三木集团 证券代码：

000632

公告编号：

2011-08

福建三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福建三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于

2011

年

5

月

3

日以传真、 电话方式发出会议通知，决

定于

5

月

6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临时会议。 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八名，实际参加表决八名。 会议程序符合

公司章程规定。

经与会董事审议，公司董事会做出以下决定：

因工作变动，同意林志军先生辞去福建三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职务。

本议案表决情况如下：同意

8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福建三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1

年

5

月

6

日

证券代码：

002171

证券简称：精诚铜业 编号：

2011－027

安徽精诚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归还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为降低公司财务成本，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

15

次会议审议同意，在不影

响年产

3

万吨高精带项目正常运作的情况下， 使用不超过

35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使用期限不超过

6

个月（

2010

年

11

月

19

日至

2011

年

5

月

18

日止）。 相关公告刊登于

2010

年

11

月

19

日的《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公司已于

2011

年

5

月

5

日归还了上述款项。

特此公告

安徽精诚铜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0

一一年五月六日

证券代码

:000571

证券简称：新大洲

A

公告编号：临

2011-009

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拟于近日披露重大事项公告。为防止二级市场公司股票

波动，保护广大投资者的合法权益，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股票代码：

000571

，股票简称：新大洲

A

）于

2011

年

5

月

9

日起停牌，待公布相关公告后复牌。

特此公告。

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5

月

7

日


